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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301号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中信证券和华兴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00.00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 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532.6446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7.75%，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67.3554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747.3554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82%；网上发行数量为 72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29.18%。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1.00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7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经纬恒润” A股 720.00万股。

根据《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464.70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246.75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00.6054 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8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66.75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18%。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7539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4 月 11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资金应于 2022年 4 月 11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4
月 11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

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
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4 月 12 日（T+3 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 项目网下投
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

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
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
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
承担违规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
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
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
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
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
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 2022 年 4 月 6 日（T-1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

引第 1 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
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1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
属企业2 合肥韦豪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3 中信证券经纬恒润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4 中信证券经纬恒润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 中信证券经纬恒润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 中信证券经纬恒润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2年 4月 6日（T-1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
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21.00 元 / 股，本次发

行股数 3,000.00万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363,000.0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投

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中证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
金，本次获配股数 826,446股。

经纬恒润 1 号员工资管计划、经纬恒润 2 号员工资管计划、经纬恒润 3 号员工资管计划和经
纬恒润 4 号员工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45,987.80万元，本次共获配 3,000,000股。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20,000.00 万
元，本次共获配 1,500,000股。

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2
年 4月 13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初
始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
期

（月）

1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
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
业的下属

企业

750,000 2.50 90,750,000.00 453,750.00 91,203,750.00 12

2
合肥韦豪半导
体技术有限公

司
750,000 2.50 90,750,000.00 453,750.00 91,203,750.00 12

3

中信证券经纬
恒润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
售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

计划

1,119,949 3.73 135,513,829.00 677,569.15 136,191,398.15 12

4

中信证券经纬
恒润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
售 2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965,147 3.22 116,782,787.00 583,913.94 117,366,700.94 12

5

中信证券经纬
恒润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
售 3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521,669 1.74 63,121,949.00 315,609.75 63,437,558.75 12

6

中信证券经纬
恒润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
售 4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393,235 1.31 47,581,435.00 237,907.18 47,819,342.18 12

7 中信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

司
826,446 2.75 99,999,966.00 - 99,999,966.00 24

合计 5,326,446 17.75 644,499,966.00 2,722,500.02 647,222,466.02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4 月 8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

业区 203栋 202室进行了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350，9350，0248
末“5”位数 78828，91328，66328，53828，41328，28828，16328，03828
末“6”位数 170288，370288，570288，770288，970288，320250，820250
末“7”位数 0624325，2624325，4624325，6624325，8624325
末“8”位数 0860753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经纬恒润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
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9,33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经纬恒润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
第 1 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
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 号）等相关规定，
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
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4 月 7 日（T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 11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470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
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976,9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

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1,691,490 85.56% 12,840,197 85.57% 0.07591057%
B类投资者 3,040 0.15% 23,073 0.15% 0.07589803%
C类投资者 282,400 14.28% 2,142,784 14.28% 0.07587762%

合计 1,976,930 100.00% 15,006,054 100.00% 0.07590584%
注：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数量比例、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加总不等于 100%系四舍五入尾

差导致
其中余股 1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嘉实产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2年 4月 12 日（T+3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 203栋 202室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T+4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 4397、0755-2383� 5518
联系邮箱：project_jwhrecm@citics.com
联席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组
电话：021-6015� 6732

发行人：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11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兴证券有限公司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６，１９２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３７８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４”位数 １９１２ ６９１２
末“５”位数 ５７２１９ ０７２１９
末“６”位数 ３８１６１１ ５０６６１１ ６３１６１１ ７５６６１１ ８８１６１１ ００６６１１ １３１６１１ ２５６６１１
末“７”位数 ３５８３１４９ ５５８３１４９ ７５８３１４９ ９５８３１４９ １５８３１４９ ０５１０６１４ ３０１０６１４ ５５１０６１４ ８０１０６１４
末“８”位数 ７６２９３８３２ ９６２９３８３２ １６２９３８３２ ３６２９３８３２ ５６２９３８３２ １１１４２７５６ ６１１４２７５６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５３，７１１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６，１９２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３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３７８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新特电气”，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２０”。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 ”或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１９２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７３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９２８．８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６７．８０７７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５．９４％；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９１．３３２８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４．７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５９．１４０５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１０．６５％，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６９．６５９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９５３．９０９５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４６％；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７８．９５０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４％。 根据《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
４２８．１８２１８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１０６．６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４７．３０９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５１．４６％；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６８５．５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４８．５４％。 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８９７１９６９％，申购倍数为４，３６７．３４６８２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
的相关规定，并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的初步配售结
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
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若不足

１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２４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
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６７．８０７７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５．９４％。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
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２９１．３３２８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４．７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合计
为６５９．１４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６５％，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６９．６５９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２年４
月６日（Ｔ－１日）公告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
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微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０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１ 新特电气专项资管计划 ３，６７８，０７７ ５０，４９９，９９７．２１ １２
２ 民生投资 ２，９１３，３２８ ３９，９９９，９９３．４４ ２４

合计 ６，５９１，４０５ ９０，４９９，９９０．６５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２１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２７８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６９４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 《发行公告 》的要求参与了网
下申购，其中３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个配售对象属于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２０２２年第１
批网下投资者异常名单公告》中的限制名单，故其申购为无效申购予以剔除，网下申购股
数为６，６３０万股；其余２７５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６８８个配售对象为有效申购，网下申购股

数为７，６７９，２７０万股。 无效申购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价格
（元 ／股）

拟申购数量
（万股）

１ 上海利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利位复兴十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７３ ５３０

２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鑫沣１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７３ ７１０

３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裕霖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７３ ８９０
４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保银多空稳健２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７３ １，５００
５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保银多空稳健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７３ １，５００
６ 上海保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保银进取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７３ １，５００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７，６７９，２７０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公告及推介公告》规定

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

Ａ类投资者 ２，９２０，８２０ ３８．０４ ２０，０７８，４７７ ７０．５２ ０．０６８７４２６０

Ｂ类投资者 ５７，１６０ ０．７４ ２１４，９９８ ０．７６ ０．０３７６１３３７
Ｃ类投资者 ４，７０１，２９０ ６１．２２ ８，１７９，６２０ ２８．７３ ０．０１７３９８６７

总计 ７，６７９，２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４７３，０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７０７７８７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
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８５５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盛化学”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２，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４１３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联盛化学”，股
票代码为“３０１２１２”。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７００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９．６７元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３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９３０．５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７６９．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９２９．３５７５０倍，超过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９０．５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０９．５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０５７９７１２％，有效申购倍数
为５，２４７．１４８２２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
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２，９６９，７３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８４，８１１，９１８．７７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２５，２６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７１６，７３１．２３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３，９０５，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１２，５６１，３５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１３，９０５，０００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３９２，７４８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１０．０２％，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２５，２６９股，包销金额为３，７１６，７３１．２３
元，包销比例为０．４６％。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不含增值税）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１日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集芯”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26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为 42,000,000 股。初始战略配售
预计发行数量为 6,3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3,330,024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7.93%。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969,976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1,529,976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54%；网上发行数量为 7,140,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46%。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共 38,669,976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
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4.23 元 / 股，英集芯于 2022 年 4 月 8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英集芯” A股 7,140,000 股。

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4 月 1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 ）、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简称 “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
户将在 2022 年 4 月 13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
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
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
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332,078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7,628,143,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584321%。配号总数为 55,256,287，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55,256,28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869.49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867,000 股）股票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662,976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5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007,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28.46%。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98398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英集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4 月 11 日


